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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频繁，企业之

间相互占用资金现象越来越普遍。从笔者接触的诸多企业来

看，关联企业之间资金拆借不收取利息或资金占用费的情况

还是比较多的，若处理不好企业遇到的税务风险就比较大。如

某房地产企业因无偿借给关联方资金使用未计收入，被税务

机关以漏税之名处以几百万元的罚款。那么，按照现行税法规

定，关联方之间无偿占用资金，在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方面应

如何处理？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例：A公司、B公司和 C公司（以下相应简称为 A、B、C）

均是甲房产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业务淤：2009年 4月 1日 A

出现资金链危机，向 B无偿借入 500万元，2009年 8月 1日

一次性全部归还；业务于：同年 10月 1日又向 C无偿借出

850万元。A和 B当年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25%，C的所得税税

率为 15%。假定同期银行 6个月期年贷款利率为 6%。

就各公司而言，在这两笔业务中其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应如何调整？营业税是否无需缴纳？

一、企业所得税涉税分析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

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业务淤中，B未

收取资金占用费，税务机关可以对此进行调整，调增 B 的利

息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相应地，也允许另一方 A调整支出

税前扣除。业务于同理。

但是自从《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

［2009］2号）出台后，企业和主管税务机关沟通后便可以做简

化处理，即依据第三十条：“实际税负相同的境内关联方之间

的交易，只要该交易没有直接或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

的减少，原则上不做转让定价调查、调整”。也就是说，业务淤

中的 A和 B在整体上并未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因

此可以不必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业务于中由于 A和 C

之间存在税负差，因此应按税率差额调整，即调增 A的应纳

税所得额 1.275万元［850伊6%伊3/12伊（25%-15%）］。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业务淤中，如果 B 出现了亏损而

A有较大的盈利，那么可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处理，调增 A的

利息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因为在这笔业务中虽然可能不会

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但却拖延了税款的入库时间，

税务机关应严格按照规定做一定的纳税调整。另外，国税发

［2009］2号文件虽然规定“……原则上不做转让定价调查、调

整”，但如果往来双方归属于非同一直接主管税务机关，甚至

跨省，则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可能会基于税源管理的考虑而对

其做一定的纳税调整。

二、营业税涉税分析

A和 B是否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

十六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不

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

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

整”。调整什么？就是调整营业税的计税依据。故经税务机关调

整后 A和 B均应履行营业税纳税义务。

A和 B的应税收入是多少？《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五十四条规定：“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调整其应纳税额：……融通资金

所支付或者收取的利息超过或者低于没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之

间所能同意的数额，或者利率超过或者低于同类业务的正常

利率……”对于应纳税营业额，主管税务机关掌握着一定的自

由裁量权，根据“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所能同意的数额”或者

“超过或者低于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来核定。誘

在借款人报账结清原借款时，财务部门向其开具收款收

据的金额如何确定，对于这一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如张山原

借款 2 000元购买办公用品，后凭票据报账 1 900元，结清原

借款（即交回余款 100元）。有不少人认为，只应开具 100元的

收款收据即可，理由是只收到 100元现金。也有人认为，应开

具 2 000元的收款收据，理由是张山以票据充抵现金 1 900

元，另交现金 100元，合计 2 000元。

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不妥，理由有二：淤这样做会

造成借款人心里不踏实，因原借据是 2 000元，而还款的收据

是 100元，总担心财务部门还会追讨 1 900元的借款。于从记

账凭证角度看，作为原始凭证的 100元收款收据不足以支撑

以下分录的贷记科目的金额（至少不严谨）：借：管理费用

1 900，库存现金 100；贷：其他应收款 2 000。

对于第二种观点，虽然能消除借款人的担忧，编制的记账

凭证也是有根有据，但是收款收据金额与实际收款金额又不

相符。

笔者认为，对报账并结清原借款情况，可按原借款额开具

收款收据，同时在收款收据的备注栏进行必要的说明。在本例

中，财务部门在开具 2 000元的收款收据时，可在收款收据的

备注栏注明“单据 1 900元，现金 100元”字样。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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